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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印发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（2020 年版）〉

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 

 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落实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要求，

进一步规范国内绿色债券市场，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调结构、转

方式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、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

用，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、证监会起草了《绿色债券支持项

目目录（2020 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绿色债券目录》

（2020 年版）），拟以联合发布通知的形式予以实施，现就主要

问题说明如下： 

一、编制背景及必要性 

2015 年 12 月发布的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（2015 年版）》

和《绿色债券发行指引》，为界定绿色债券支持项目范围、规范

国内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随着我国绿色发展

内涵不断丰富、产业政策和相关技术标准的持续更新，上述两个

文件对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范围的界定和技术要求已不能适应

新时期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。从国家层面看，随着国

内绿色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，也有必要尽快对两个绿色债券支持

项目的范围进行统一，并逐步实现与国际通行标准和规范的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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轨。 

二、制定依据 

依据《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2020〕6 号印发）、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银

发〔2016〕228 号），由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、证监会等部

门，研究制定新版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。 

三、基本原则 

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、银保监会、

证监会等业务主管部门和相关市场机构，经过认真研究论证和修

改完善，形成了《绿色债券目录》（2020 年版）。《绿色债券目录》

（2020 年版）在制定过程中，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： 

一是坚持与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 年版）》等政策文件

相衔接，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、产业状况和生态环境特点

等因素，科学界定和遴选符合绿色债券支持的项目，实现国内绿

色债券市场在支持项目和领域上的统一。 

二是坚持以具有显著的环境改善、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

高效利用等环境效益作为项目甄别的基本原则，以能够形成债券

支持的绿色资产为筛选的基本维度，科学确定绿色债券支持的领

域，提升中国绿色债券的绿色程度。 

三是坚持统筹协调、动态调整与国际接轨的原则，既考虑与

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（2015 年版）》和《绿色债券发行指引》

有关适用范围的有效衔接，同时也兼顾并借鉴国际绿色项目、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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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资产分类的主流标准，不断提升国内绿色债券支持项目标准的

国际化水平，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参与中国绿色债券市场。 

四、主要内容 

《绿色债券目录》（2020 年版）对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

年版）》三级分类进行了细化，增加为四级分类。其中：一级分

类包括节能环保产业、清洁生产产业、清洁能源产业、生态环境

产业、基础设施绿色升级、绿色服务六大类。二级和三级分类延

用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（2015 年版）》的基本思路，增加了

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 年版）》中有关绿色农业、可持续建

筑、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的分类层级，并扩展了农业

和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支持项目范围。四级分类与《绿色产业指导

目录（2019 年版）》的三级分类名称保持一致，基本涵盖《绿色

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 年版）》中的相关绿色产业和项目。 

为保持《绿色债券目录》（2020 年版）的先进性以及后续与

国际相关标准的接轨，提升中国在绿色债券标准领域的国际话语

权，四级分类删除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的相关类别。此外，为更

好地兼顾绿色债券支持绿色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及本目录自身的

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 年版）》中涉及

的部分项目相关的贸易和消费融资活动也纳入《绿色债券目录》

（2020 年版）支持范围。 


